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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自治区、直辖市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自然资源局：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节约集约用地工作，明确提出强化节地标准建设。为落实党的

十九届五中全会有关“全面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的要求，充分发挥土地使用标准对建设项目

用地的控制作用，促进标准未覆盖或者超标准用地的建设项目合理用地，切实提高节约集约

用地水平，现就规范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开展建设项目节地评价的重要性

建设项目节地评价是建设用地标准控制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促进科学合理用地的重

要支撑。各地要高度重视，充分认识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对完善节约集约用地评价体系、推进

节约集约用地的重要意义，在建设项目用地预审和建设用地审查报批环节，进一步完善制度

措施，细化操作程序，应用科学方法和先进技术，借助专业力量，规范开展节地评价，推进

建设项目节约集约使用土地。对确需突破土地使用标准确定的规模和功能分区的建设项目，

应当通过节地评价严格把关。对国家和地方尚未颁布土地使用标准和建设标准的建设项目，

应当通过节地评价合理确定建设项目用地功能分区和规模。

二、严格执行土地使用标准控制制度

各地要严格执行国家发布的各类土地使用标准，在建设项目设计、审批、供地、用地等

环节，进一步落实标准控制制度。对因安全生产、地形地貌、工艺技术等有特殊要求，确需

突破土地使用标准确定的规模和功能分区的建设项目，有法定审批权的地方自然资源主管部

门应当对申报材料中超标准的原因、申请用地的依据开展节地评价，组织专家评审，出具评

审论证意见，并将其作为建设用地供应的依据。

三、促进无标准建设项目节约集约用地

对于国家和地方未颁布土地使用标准的建设项目，有法定审批权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应

当结合行业专业技术设计规范、建设规范等，加强审核把关，主要包括：规模、功能分区等

是否体现了项目所在区域的地形地貌特征；是否合理利用地上地下空间或者科学、合理提高



项目投资强度、容积率、建筑密度等；是否采取了先进的项目工艺流程、施工工艺和技术；

对存在远期预留用地的项目，是否可以分期报批，避免低效、闲置；是否采取措施少占或不

占耕地、避让永久基本农田；是否为降低建设成本而粗放用地；是否设置了不必要的功能分

区；是否存在“搭车用地”、多报少用等。依据申报材料以上内容无法作出判断的，有法定

审批权的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开展节地评价，组织专家评审论证，出具评审论证意见。

四、规范开展节地评价工作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严格落实国务院“放管服”改革要求，做好建设用地审批与节

地评价的工作衔接，不得新设审批事项。要保障建设项目节地评价工作经费，不得向市场主

体转嫁费用。自然资源部负责审查的建设项目，由所在地的省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节地评价。对水库和水电工程项目淹没区用地、矿山企业开采区用地、通信和输电线路塔基

用地、河道治理工程用地和引排灌工程用地、涉密工程用地、小型工程用地、小于 0.2 公顷

的工程项目用地，以及未确定用地主体、以招标拍卖挂牌方式供应的工业、商业、旅游、娱

乐和商品住宅等经营性用地，可不列入建设项目节地评价范围。

各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要加大宣传力度，推动开展节地技术和节地模式研究，提高用地

单位、设计单位等主动节地意识，推进节地评价成果在土地使用标准和行业技术规范制修订

工作中应用，营造多方互动的节约集约用地氛围。

本通知自发布之日起执行。使用集体土地的建设项目，参照本通知执行。

自然资源部办公厅

2021 年 1 月 6日

附件:

1. 建设项目节地评价报告示范文本（略）

2. 建设项目节地评价专家论证意见示范文本（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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